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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云云，然執行月餘，實情卻是官方 facebook 粉絲團之人數不及兩千人次（2012/08/15

統計僅 1662 人，一個「讚」二萬元？）；而媒體報導也僅見中央社之免費訊息稿（中央社

訊息服務 20120625 18：07：47），宣傳如此不用心？抑或宣傳經費闕如？一齣用心構思之

演出、一場苦心籌備之活動……最終，只因行銷不力，而票房凋零，直如作白工，不僅打

擊演藝團隊之士氣，更傷害傑出團體之口碑，無啻扼殺之舉。 

三、文化部應從輔導、培育藝術行銷人才著手。各行各業皆需行銷，文化藝術亦不例外，行銷

不僅為宣傳招攬之手法，更為滿足消費需求一種溝通方式，台灣之文化藝術界（包含表演

藝術及文創商品）長久以來正是欠缺藝術行銷人才，不重視、無配套、無環境……導致藝

文行銷宛如荒漠，好作品、好團體……無緣帶給群眾，彷彿福音無法傳遞般，長年造成平

白損失至鉅。文化部應注重藝文行銷，輔導培育行銷人才外，亦應協助藝文團體瞭解市場

機制，輔以商業模式，在全台各處角落助其自食其力，成長茁壯，遍地開花結果。 

四、政府對於藝文團體多年來均以施行扶植政策為主，藝文界戲稱「餓不死，養不活」、「救

急不救窮」，文化部實應超越一般補助，著重開創活水，研擬之文化政策要能深耕固本，

文化作為不應粗糙浮面，以免遭民眾質疑「2012 劇場藝術節」是繼建國百年音樂劇「夢想

家」2 天燒掉 2 億元弊案，及新近編列 2500 萬以部長級薪資 1 年約聘 12 名研究員作所謂「

兩岸文創政策研究」之後，文化部又一件徒具形式、胡亂花錢之不當策略。 

（三八九）本院潘委員孟安，為台糖公司養豬場每年產生之豬糞及廢水

量，各約 0.67 及 183.1 萬公噸，嚴重污染周遭環境，飼養規

模在 5,000 頭以上之養豬場，具有沼氣發電之經濟規模，深具

發展潛力，台糖公司應邀請國內外專家，利用新技術轉化為

生質能源，致力研發推動養豬場沼氣發電，為發展綠色能源

善盡國營事業應盡之義務，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目前全國飼養豬隻總數約 620 萬頭，飼養規模在 5,000 頭以上者，計有 120 處，僅占總飼養

規模之 21.82%；而台糖公司飼養豬隻總數約 34 萬頭，飼養規模在 5,000 頭以上者即有 18

處，占全公司飼養規模之 97.34%，每年產生之豬糞及廢水量，各約 0.67 及 183.1 萬公噸，

嚴重污染周遭環境。 

二、一般而言，飼養規模在 5,000 頭以上之養豬場，具有沼氣發電之經濟規模，深具發展潛力；

惟因目前各機關僅有屏東縣政府要求縣內大型養豬場必須進行沼氣回收利用，故該公司僅

被動配合於屏東四林畜殖場設置沼氣處理設施，作為日後進行沼氣回收之用 

三、本席於審議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曾針對台糖公

司提案：「台糖公司為擁有廣大土地與豬隻畜養之國營事業，時值全國檢討安全乾淨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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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之際，政府應以新思維因應世界潮流及國家永續發展，運用台糖公司造林與養豬之事業

優勢，發展高聚光太陽能及沼氣發電，並結合其他官股事業如中鋼等招商引資，開拓台灣

發展安全乾淨能源之新契機，經濟部應於 2 個月內，向本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可行性評估報

告」，經院會無異議通過。100 年 7 月 28 日台糖公司雖提出「沼氣發電之可行性評估報告

」回應，卻遭立法院預算中心質疑，內容充滿商業利益考量，顯示該公司現仍將豬糞視為

廢棄物處理，而非有用之資源進行回收利用，漠視本院所做有關應運用養豬事業優勢，發

展沼氣發電之決議。 

四、台糖公司應邀請國內外專家，利用新技術轉化為生質能源，致力研發推動養豬場沼氣發電

，為發展綠色能源善盡國營事業應盡之義務。 

（三九○）本院潘委員孟安，為目前政府休耕政策，基期之後投入農作

者無法享有獎勵，不僅欠缺公平，更難以發揮積極功能，政

府應實施老農離農津貼制度，使老農在保有耕地所有權的情

形下，可領取離農津貼，並將經營權交給政府代管，政府可

租給專業農民或新加入的青壯生力軍耕作經營，以落實照顧

老農、鼓勵新農、活化休耕土地、提高糧食自給率……等政

策目標，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政府實施的「稻田多元化利用計畫」，對於轉作、休耕及契作獎勵認定基準，以 83 至 92

年為基期年，在基期年 10 年中任何 1 年當期作種稻或種植保價收購雜糧或契約蔗作，或於

83 至 85 年參加「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計畫」有案的農田為辦理對象；亦即基期之後參與者

無法享有獎勵，不僅欠缺公平，更難以發揮積極功能。 

二、政府應將現行休耕制轉化成老農離農津貼制，成為長期性的制度，非僅一期、兩期休耕補

貼而已。由政府出面整合，促進農地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將休耕制度轉換成離農津貼

制度，讓擁有耕地但選擇離農的老農，在保有耕地所有權的情形下，可領取離農津貼，並

將經營權交給政府代管，由政府活化利用原本休耕的農地，政府可租給專業農民或新加入

的青壯生力軍來耕作經營，擴大生產或轉作對環境生態有益的有機農業、能源作物、生態

造林、省水作物或生態復育等。 

三、老農離農津貼制度可使土地的使用更有效率，休耕補貼轉化為離農津貼，讓農民的收入更

穩定，每個月有固定收入，成為另一種農民退休津貼。離農津貼的標準，將比現行休耕補

貼一年二期作共 9 萬元的標準更為優渥，以落實照顧老農、鼓勵新農、活化休耕土地、提

高糧食自給率……等政策目標。 


